
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公告

(2026)辽0311清申1号

中国天衡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公司鞍山公司:中国天衡国际经济贸易合作
公司以你公司因被股东会决议解散，未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法定期间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
请对你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
料，你公司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
出并附相关证据。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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